
□ 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高卫萍 谢雨桥

本报讯 离岛免税购物本是国家

的政策红利， 然而却有人以此为“商

机”， 利用免税额度大量购买商品，

转而销往内地牟取暴利。 面对此类行

为， 法院会如何裁判？ 近日， 上海市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走私普通

货物案。

2023 年 10 月起， 左某甲联合兄

弟左某乙利用自己及亲友海南离岛免

税的额度， 大量购入低价免税商品，

再转到内地加价销售， 赚取可观差

价。 眼见“生意” 越做越大， 原有额

度已无法满足需求， 他们又通过中

介， 招募了一批“人头” 到海南， 专

门帮他们“代购” 免税商品。

为逃避监管， 兄弟俩一人负责采

购商品后邮寄至东莞， 一人则在收到

货后对外销售。 收付货款、 分配收益

均由左某甲负责。 同乡刘某得知二人

的“生财之道” 后， 也采用同样模式

合作牟利。

今年 5 月， 检察机关以走私普通货

物罪， 对三人提起公诉。 经计核， 左某

甲偷逃应缴税额 141 万余元， 左某乙偷

逃应缴税额 153 万余元， 刘某偷逃应缴

税额 135 万余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三名被告人为

牟取非法利益， 违反海关法规， 逃避

海关监管， 分别或合伙利用离岛免税

额度大量购买免税商品转销牟利， 偷

逃应缴税额巨大， 均已构成走私普通

货物罪。

在三名被告人与中介的共同犯罪

中， 三人均起主要作用， 都认定为主

犯； 在被告人刘某与左某乙的共同犯罪

中， 刘某起主要作用为主犯， 左某乙起

次要作用为从犯， 左某甲、 左某乙具有

自首情节， 刘某具有坦白情节， 且三人

均自愿认罪。 综合考虑三人的犯罪事

实， 法定、 酌定情节等， 最终法院以走

私普通货物罪， 判处左某甲、 左某乙、

刘某有期徒刑 2 年 3 个月至 3 年不等，

并处罚金 55 万元至 100 万元不等， 并

视情节对左某乙适用缓刑。

“一句谣言让我沦为职场‘污点人士’”
长宁法院一审判决：造谣者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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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颖婷

“我从未想到， 同事一句捕风捉影的猜测， 会变成摧毁我职业声誉的‘利刃’。” 近日，

长宁区人民法院对一起因职场谣言引发的名誉权纠纷作出一审判决， 认定被告钱某捏造事实

诽谤同事张某， 构成名誉权侵权， 判令钱某当庭向张某赔礼道歉， 并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

金。 这场始于办公室八卦的风波， 最终以法律的裁决划清了职场交往的边界， 也为所有职场

人敲响了警钟。

代购免税商品转销牟利
三人“套代购”逃税400余万
上海三中院：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

【法官说法】

“套代购” 是指以牟利为目的，

利用本人或组织、 利用他人的离岛

免税购物资格和额度， 大量购买免

税商品并进行倒卖的行为。 “套代

购” 不是商机， 是新型走私违法犯

罪。

根据 《关于海南离岛旅客免税

购物政策的公告》， 已经购买的离岛

免税商品属于由消费者个人使用的

终端商品， 不得进入国内市场再次

销售。 以牟利为目的为他人购买免

税品， 将所购免税品在国内市场再

次销售； 组织、 利用他人购买离岛

免税品的资格和额度购买免税品，

牟取非法利益， 均属于离岛免税

“套代购” 的走私违法行为， 轻则纳

入信用记录且三年内不得购买离岛

免税商品， 重则可能受到行政处罚，

构成犯罪的， 以走私普通货物、 物

品罪定罪处罚。

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 海南

离岛免税购物政策调整由离岛旅客每

年每人免税额度 3 万元调整为 10 万

元， 免税商品品种增加至 45 种， 且

不限次数。 该政策出台的初衷是推动

海南经济发展转型、 激发消费潜能，

却有一些不法分子借此走私货物、 非

法牟利， 其中较为多发、 典型的犯罪

手段即与本案中三名被告人的行为方

式类似。 海关曾查处多起在校大学生

参与“套代购” 的案件， 多数为受

“兼职” 招聘广告诱惑， 帮助不法分

子提供“套代购” 便利， 最终受到行

政处罚。

离岛免税商品仅限个人自用， 严

禁转售营利。 广大消费者在享受免税

购物政策时， 需严守“自用” 底线，

切勿因逐利转售而触碰法律红线。 同

时， 妥善保管好个人身份信息和免税

购物额度， 自觉抵制“代购” “兼职”

等高回报虚假邀约， 坚守法律和政策

规则，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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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 一句谣言摧毁了我

的职业声誉

原告张某提起往事仍难掩激动。

“那天我是带着伤去上班的， 额头包着

纱布， 嘴角还有淤青， 换谁看了都会问

两句， 我没多想， 只是敷衍了过去， 没

想到这成了谣言的起点。” 张某表示，

他与钱某同为公司不同部门的主管， 平

时并无深仇大恨， 只是听说钱某素来喜

欢传播同事八卦。

据张某回忆， 他受伤纯属意外， 当

时在路边无故被他人殴打， 事后已通过

法院调解获得赔偿， 有接报回执单和民

事调解书为证。 “我是受害者， 不是钱

某嘴里‘插足他人感情被正牌男友打

伤’ 的人。” 张某提高了音量， 语气中

满是委屈与愤怒。

他表示， 钱某的谣言并非私下议

论， 而是在公司内部广泛传播。 “她

不仅当面跟其他同事说， 还在微信上

大肆宣扬， 甚至特意提醒我的女下属

‘跟他只谈工作不要谈感情’。” 这些言

论像病毒一样在公司蔓延， 很快， 关

于他“作风不正” 的流言蜚语传遍了

各个部门。

“领导找我约谈， 说我的‘作风问

题’ 已经影响到正常工作， 同事看我的

眼神都变了， 有好奇、 有鄙夷， 还有人

刻意疏远我。” 张某说， 他曾多次在公

开场合和私下里澄清， 但谣言早已深入

人心， “越解释越像辩解， 没人愿意相

信我。” 巨大的舆论压力让他难以正常

开展工作， 原本融洽的职场环境变得压

抑窒息， 最终， 他不得不选择离职。

“我失去的不只是一份工作， 还有

多年积累的职业声誉和同事信任。” 张

某坦言离职后找工作时也受到这场谣言

的拖累， “HR 看到我的离职原因， 再

听到之前公司的风言风语， 都对我敬而

远之。 钱某的一句谣言， 让我从一个合

格的主管变成了‘有污点的人’， 这种

伤害是无法挽回的。” 因此， 他要求钱

某公开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 并赔偿精

神损害。

面对张某的控诉， 被告钱某表示：

“我不是故意造谣， 只是根据我听到的

八卦和他受伤的样子作出的合理推测。”

她解释道， 之前就听闻张某与多位女同

事关系密切， 还曾与公司同事有过恋爱

关系， 再看到他带着奇怪的伤情上班，

且不愿说明原因， 便断定他是因不正当

男女关系引发冲突而受伤。

“我只是把自己的想法跟同事分享

了一下， 觉得这只是正常的职场八卦，

大家聊聊天而已。” 钱某表示， 她从未

想过这些言论会对张某造成如此严重的

影响， 更没想到会构成侵权。

法院： 构成名誉权侵权

需赔礼道歉并赔偿

长宁区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的争

议焦点在于钱某是否存在捏造事实诽谤

张某的行为， 以及钱某的行为是否降低

了张某的社会评价。 根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 相关规定， 民事主体享有

名誉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

辱、 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是

否构成侵害名誉权， 应从受害人是否有

名誉被损害的事实、 行为人是否存在侵

权行为、 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

有因果关系、 侵权人是否存在过错等方

面综合认定。

法院查明， 张某受伤是无辜被他人

殴打， 有接报回执单、 民事调解书等

证据佐证， 而钱某在未核实事实的情

况下， 仅凭道听途说的八卦和主观推

测， 便在公司内通过当面交流、 微信

聊天等方式， 向多名同事及张某的女

下属宣扬“张某插足他人感情” “被

正牌男友殴打受伤” 等不实言论。 这

些言论直接指向张某的品德和私生活，

导致公司同事及下属对张某的社会评

价显著降低， 其正常工作和职业声誉

受到严重影响， 最终被迫离职， 张某

的名誉权确实受到了损害。

同时， 法院认为， 钱某相关言论

是在不了解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不实

推测， 且导致公司同事及下属对张某

社会评价的降低， 侵害了张某的名誉

权。 钱某当庭向张某赔礼道歉， 法院

判决钱某向原告张某赔偿精神损害抚

慰金。

【法官说法】

法官表示， 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

德、 声望、 才能、 信用等的社会评价，

是民事主体重要的人身权益。 职场并非

法外之地， 同事之间应当相互尊重、 公

平竞争、 良性互动， 即使是所谓的“八

卦”， 也必须有明确的界限。

“随意猜测、 传播他人私生活的不

实信息， 尤其是涉及‘黄谣’ 这类严重

影响他人品德评价的言论， 看似是‘随

口说说’， 实则可能构成侵权甚至违

法。” 法官强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 明确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

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 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

神损害的， 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

赔偿。


